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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关于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关于漳州市

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龙江集团”、“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

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华泰联合证券

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九龙江集团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一、发行人资产优化调整事宜

发行人近日披露了《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产优化调整的公告》，

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漳州市市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十二届第 97-4号）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纪

要（2024年第 1次）精神，漳州市国资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漳州市

文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和漳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关系的通知》

（漳国资产权〔2024〕8号），根据文件要求，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将进行优化调整。

（一）资产优化调整方案

1、将漳州市国资委持有的漳州市文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划转给发

行人。

2、将发行人持有的漳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划转给漳州

市财政局，由漳州市财政局履行出资人职责，委托漳州市国资委管理。

二、资产优化调整情况

（一）划入资产：漳州市文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5月 26日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财务情况：截至 2022年末，漳州市文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91.43亿

元、净资产 51.79亿元，营业收入为 37.12亿元；截至 2023年 9月末，漳州市文

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94.71亿元、净资产 50.34亿元、营业收入 36.65亿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漳州市文旅康养集团有限公司并入发行人后，在编制合

并报表时发行人对特定的经济事项进行必要的抵消处理。预计处理后，体现在发

行人 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总资产为 83.21亿元、净资产为 43.56亿元、

营业收入为 37.12亿元。

（二）划出资产：漳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2月 11日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财务情况：截至 2022年末，漳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19.76



亿元、净资产 108.79亿元、营业收入为 14.47亿元；截至 2023年 9月末，漳州

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27.86亿元、净资产 107.55亿元、营业收

入为 14.94亿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发行人针对特定的经济事项进行必要

的抵消处理，处理后体现在发行人 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总资产为 45.24

亿元、净资产为 36.38亿元、营业收入为 14.47亿元。

（三）目前进展

本次资产优化调整事项已经漳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后续将由

划入划出各方配合完成资产交割工作。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资产优化调整

事项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尚在办理中。

三、影响分析

以上述发行人 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计算依据，本次资产优化调整

后，发行人总资产规模预计将增加 37.97亿元，变动额占发行人 2022年度经审

计总资产比例为 3.21%；发行人净资产规模预计将增加 7.18亿元，占发行人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84%；营业收入规模预计将增加 22.65亿元，占发行

人 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规模比例为 3.87%。

本次资产优化调整，有利于优化漳州市国有经济布局，明确各产业板块功能

定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同时能够进一步扩大发行人资产规模，丰

富发行人产业结构。本次资产优化调整事项不构成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对发行

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23漳九 01”及“23漳九 03”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

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了

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本次资产调整优化事项的影响以及发

行人关于债券本息偿付和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关于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

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漳州



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

管理人）关于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23漳九 01”及“23漳九 03”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

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